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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TSA 对美国航线隐私规定的提示要求 

 

各代理人： 

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于7月6日将正式开通杭州=塞班航

线。根据美国安全运输管理局要求，此航线必须满足“安全航

班”计划规定要求，需提供统一监控名单匹配。为遵守 TSA 的

“安全航班”计划的要求，现提醒各代理人，在预定首都航空

杭州=塞班机票时，涉及旅客个人隐私方面信息，必须要求旅客

提供以下信息，并确保这些信息必须与旅行所用政府签发的带

照片身份证上的一致： 

1、全名（与旅客在政府签发的 ID 上的姓名一致） 

2、出生日期 

3、性别 

4、申诉编号（如果适用） 

5、已知旅客编号（如果有） 

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会将此信息传输给TSA，TSA 随后会



执行监控名单匹配操作，以防止禁飞名单上的人登机。 

为帮助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，使航空旅行更安全。首航授

权国际代理人应在为旅客提供前往美国航班的服务时，提示以

下声明： 

 

隐私声明: 

根据《美国法典》第 49 篇第 114 节、《2004 年情报改

革和防恐法案》以及《美国联邦法规》第 49 篇第 1540 和 1560 

条的规定，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(TSA) 要求您提供全名、出生

日期和性别，用于安全筛选。您还可以提供您的申诉编号（如

果有）。如不提供您的全名、出生日期和性别，则可能会遇到

运输被拒绝或无权进入登机区的情况。通过发布的记录通知系

统，TSA 可与执法机构、情报局或其他机构共享您提供的信息。

要获得 TSA 隐私策略的详细信息，或要查看记录通知系统和隐

私影响评估，请参见 TSA 网站 (www.tsa.gov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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